
如有查詢，歡迎聯絡羅氏慈善基金辦事處 (電話：3605 2081 / 電郵：APL@lawscharitable.org.hk) 1 

羅氏慈善基金、教育局 合辦 
應用學習奬學金 (2022/23 學年) ─ 常見問題 

 

1. 關於提名方式及程序： 

問 1: 學校／課程提供機構可如何作出提名？ 

答 1:  提名單位必須填妥並提交指定表格以作出提名: 

表格 A1：由學校填寫；或 

表格 A2：由課程提供機構填寫； 及 

表格 B：由提名人及獲提名學生填寫並簽署； 

 完整表格(表格 A及表格 B)須於截止申請日期前遞交至羅氏慈善基金辦事處(地址詳見問答 10)。 

問 2: 每間學校／課程提供機構最多可提名多少名學生？ 

答 2:  學校： 

提名人數按照每間學校於 2022/23 學年修讀應用學習課程的中五學生總人數計算(不論是修讀課程

的第一年或第二年，及包括修讀「應用學習課程」和「應用學習調適課程」的學生)；詳見下表： 

 課程提供機構： 

提名人數按照每個課程於 2022/23 學年的中五學生總人數計算(不論學生是修讀課程的第一年或第

二年，相同科目編號將被視為同一課程)；詳見下表： 

學校 課程提供機構 

可提名學生人數上限 
於 2022/23年度修讀應用學習課程

的中五學生總人數 

個別課程於 2022/23 學年的 

中五學生總人數 

註：不論學生是修讀課程的第一年或第二年 

1-50 1 

51-100 2 

101-150 3 

151-200 4 

如此類推… 
 

問 3: 不同的應用學習課程模式(模式一及模式二)，提名方式是否相同？ 

答 3: 是。總而言之，凡於 2022/23 學年有中五學生修讀應用學習課程的學校，即具有提名資格；及凡於 2022/23

學年有為中五學生開辦應用學習課程的課程提供機構，即具有提名資格。 

問 4: 若有學生同時獲學校及課程提供機構提名，該學生是否將獲得兩次提名或雙倍奬學金？ 

答 4: 不是，每位學生只能獲奬一次。若學生同時獲學校及課程提供機構提名，將撥入課程提供機構的提名名

額處理。學校及課程提供機構有義務進行溝通，以免因為獲提名學生被重複提名而延誤程序。 

問 5: 提名人在提名學生時，應考慮什麼準則？  

答 5: 提名表格中的【提名人填寫部份】已列出一些可供參考的準則；然而，歡迎各提名人根據不同學生的情

況及個人專業判斷作出提名。 

問 6: 若學校／課程提供機構提名多於一位學生時，是否可以使用同一份提名表格？ 

答 6: 學校／機構必須填妥一份表格 A1/表格 A2，並為每位獲提名的學生分別填寫表格 B。 

問 7: 學校／課程提供機構的「聯絡人」和「提名人」是否必須為同一人？ 

答 7: 不是。「提名人」必須了解學生的學習和成長狀況，方作出提名；「聯絡人」則作為基金與學校／課程提

供機構之間的聯絡者。有關結果通知、頒奬典禮安排及奬學金發放等事宜，基金將透過電郵與「聯絡人」

聯絡。如有需要，基金亦會與「提名人」直接電話溝通。 

問 8: 什麼是「特別嘉許」奬？獲提名學生如何參與角逐「特別嘉許」奬？ 

答 8:  除了獎學金，羅氏慈善基金特設「特別嘉許」獎，旨在鼓勵學生分享個人學習及成長的經歷，藉着自

己的奮鬥故事勉勵他人，並視之為一個反思的契機，認識自己的潛能，思考前路的方向。 

 每位獲提名之學生將自動入選競逐「特別嘉許」奬，獎學金督導小組將根據學生的學業成績，及/或

其提交的個人經歷故事來評審，從中挑選具啟發性及勉勵作用的分享，給予額外奬勵。基金期望學生

可具體地表述個人的學習情況及經歷，以便督導小組較全面地了解學生的成長和發展。 

問 9: 獲提名學生在得奬後須履行甚麼責任？ 

答 9: 所有獲奬學生必須在學習過程中有良好表現，其課堂出席率達 80%，並具積極的學習態度及能完成修畢課

程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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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遞交表格： 

問 10: 學校或課程提供機構須向基金提交「指定表格」，是什麼意思？ 

答 10:  「指定表格」所指的是： 

 表格 A1：由學校填寫，並由學校校長簽署，再蓋上學校印章作實，提名方獲受理； 

 表格 A2：由課程提供機構填寫，並由課程提供機構應用學習統籌主任簽署，再蓋上機構印章作

實，提名方獲受理； 

 表格 B：由提名人填寫甲部(提名原因)並簽署，及由獲提名學生填寫乙部(學生自述及個人學習

經歷)並簽署；  

 完整表格由表格 A及表格 B兩部份組成。 

問 11: 如何遞交表格，接受電子提交嗎？ 

答 11:  學校或課程提供機構必須於截止日期前，派員親自送交或郵寄(以郵戳日期為準)表格正本至基金辦

事處：九龍荔枝角長順街 7號西頓中心 2303 室； 

 如遞交過程中遇有任何導致遲交的可能或困難，必需於截止日期前致電基金辦事處報備情況，以安

排酌情處理，否則所有逾期遞交的表格將被視為無效。 

 由 2023 年起，本基金只接收表格正本，並不會接受經電郵或傳真形式遞交的電子本表格，敬請留意。 

問 12: 若基金收到資料不完整的提名表格，將會如何處理？ 

答 12:  任何資料不完整的提名表格，將不獲受理。 

 學校／課程提供機構在遞交表格前，必須確保各相關人士經已填妥表格及於適當位置上簽署，亦須確

保已於表格 A1/表格 A2蓋上學校／機構印章，方為完整提名。 

問 13: 遞交提名表格時，還需要提交其他文件嗎？ 

答 13:  不需要。只需遞交提名表格便可。 

 如有需要，基金或會要求個別學校或機構另補充資料或文件。 

問 14: 如提名表格有附加紙張，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嗎？ 

答 14: 若填寫提名表格時空間不足，歡迎自行加頁。但學校／課程提供機構必須在每張附加紙張上，清楚註明

獲提名學生的姓名及其就讀的學校名稱，以便審核。 

問 15: 基金是否接受提名表格以雙面列印？ 

答 15: 基金接受並鼓勵提名表格以雙面列印。 

問 16: 遞交提名表格後，若發現資料有錯漏，應怎樣處理？ 

答 16: 若在遞交提名表格後發現資料有錯漏，請盡早與基金辦事處聯絡，基金將酌情處理。 
 

3. 關於獲奬安排： 

問 16: 獲奬結果將於何時、以什麼途徑發放？ 

答 16:  基金將於 2023 年 12 月中旬前，通過電郵向獲獎學生所屬學校及機構發放獲奬通知書。 

 基金亦會於基金網頁公布所有得奬學生名單。 

問 17: 奬學金的頒奬典禮將於何時舉行？  

答 17:  頒奬典禮暫定於 2024 年 2 月(其中一個星期六)舉行，詳情將另行通知。 

問 18: 奬學金及奬狀將於何時、以什麼方式發放？ 

答 18:  奬學金將以支票形式發放。基金將統計每間學校學生的獲獎總額，經由學校統一代領並頒發。 

 奬學金支票及獎狀將於獲奬學生名單公布後約兩星期內，郵寄至獲獎學生所屬學校(聯絡人或學校會

計部收)。學校有責任協助基金頒發有關獎勵，以及收集並提交學生奬學金簽收證明，以供基金辦事

處作紀錄，多謝合作。 

問 19: 若學校想查詢有關獎學金的發放狀態，可以什麼途徑獲得資訊？ 

答 19: 所有重要通知及公布將發送至學校或課程提供機構聯絡人的電郵地址，敬請按時檢查電郵信箱。 

問 20: 基金將如何安排本屆獲奬學生接受採訪和分享個人經驗？ 

答 20:  所有通過評審獲得獎學金的學生將有機會獲邀於基金主辦或參與的「應用學習獎學金」相關活動(如

頒獎典禮、學生學習成果展等)上作公開分享。 

 基金亦會特別邀請部份獲「特別嘉許」奬的學生接受訪問，分享個人學習或生活上的奮門和成長經歷，

屆時歡迎課程導師或學校老師陪同受訪。 

 有關採訪事宜，基金將直接聯絡個別學生及學校或課程提供機構討論各細節安排。 

 訪問內容將有機會收錄於本屆頒獎典禮影片，及／或刊載於有關應用學習獎學金的宣傳品上。 

 歡迎得獎學生自薦成為分享或表演者，於應用學習獎學金活動中參與不同崗位，發揮潛能，一展所長。 
 


